
附件

阳明镇中洞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二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叶东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广一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428F00

010001

88.48
252.3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叶恒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丰联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449F00

010001

94.61
228.3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叶春德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广二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417F00

010001

74.79
180.8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叶石洋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红星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088F00

010001

92.85
190.1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叶新格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盘龙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245F00

010001

77.00 77.00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叶恒膀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丰联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149F00

010001

85.24
208.2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叶耀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基塘村

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335F00

010001

85.77
222.5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叶恒权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下焦坑

村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344F00

010001

78.28 78.28

农村

宅基

地

9 叶锦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阳明镇中

洞村下焦坑

村小组

44162411612

2JC05345F00

010001

102.6

5

209.8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
